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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校長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圖

利罪及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
罪嫌，偵查終結提起公訴。

A君自民國89年至109年，分別擔任○○縣國小總務主任及國小
校長，主管校內採購事務及審核；B君係甲電腦公司負責人，亦
為A君胞兄。詎A君明知依利益衝突迴避法及政府採購法所規範
，不得與其二親等內之關係人為買賣、承攬等交易行為，應自行
迴避，竟於任總務主任期間，以小額採購方式，陸續向甲電腦公
司採購供教學使用之物品及維修，合計53萬餘元，使B君獲得5

萬餘元不法利益，後於擔任校長期間，又向甲電腦公司採購液晶
電視及單槍投影機等物品，並以其他公司之不實發票辦理核銷，
合計支付14萬餘元予甲電腦公司，使B君獲得1萬餘元不法利益
。本案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A君涉犯貪污
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之對於主管事務圖利及刑法第214條
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嫌，予以提起公訴。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網頁）



具鋰電池商品充電注意事項

(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）



請勿任意在上班地點拍照、打卡

資料來源：清流月刊



(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）



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）


